
华联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

关于八届十次董事会会议审议事项的独立意见 

 

一、关于补选独立董事的独立意见 

公司独立董事通过对第八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《关于补选公司独立董事的议

案》中被提名人朱力女士、张淼洪先生等二名独立董事候选人的任职资格、个人

履历及相关资料进行审查，认为：  

1、上述二名独立董事候选人的任职资格合法。未发现该二名独立董事候选

人有《公司法》规定的不宜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情形或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

禁入者之情况。该二名被提名人最近五年均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

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的情况。 

2、上述二名独立董事候选人的教育背景、工作经历和健康状况能够胜任所

聘岗位的职责要求，且均没有持有本公司股票。 

3、上述二名独立董事候选人的任职资格、提名方式符合《公司法》和《公

司章程》的有关规定，程序合法有效。 

二、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独立意见 

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遵循相关法律法规规定作出的变更，使公司财务报告更

加客观、真实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，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范要求。本次会计

政策变更的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、法规和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，不存在损害公

司及中小股东权益的情形，因此，公司独立董事同意本次会计政策变更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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